采购需求
一．服务内容
根据分局实际情况及检法两院对案件侦查、诉讼过程中进行司法鉴定的相关要求，选聘符合资质的司法鉴定机构对案件办理过程中存在的专门性问题进行检验、鉴别和评定，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为案件侦查、报捕、起诉提供相关依据。
二、服务范围
鉴定业务范围包括:
1.法医临床鉴定
2.法医病理鉴定
3.法医物证鉴定
4.法医毒物鉴定
5.法医精神病鉴定
6.电子数据类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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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法医物证鉴定及法医毒物鉴定必须通过CMA或CNAS认证；（须在响应文件中提供证明材料，未提供者按无效文件处理。）
3． 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1年。（具体以双方签订合同时约定的起止日期为准）
2、本项目报价为折扣、最终结算根据供应商所报折扣据实结算。（供应商报价为含税价，供应商提供服务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包括增值税等相关税费)等都已包含于报价中）
备注：服务期限内支付金额不超过采购预算。
3、收费基准
收费基准：依据《陕西省实行政府指导价的司法鉴定收费项目和收费标准表》为基准价根据供应商所报折扣据实结算。
注：以上执行标准如有最新标准，按最新标准执行。
4、如采购人有加急事宜，供应商应配合处理且不额外收取费用。
